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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1999年法律援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商議結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在 1997年初委任一個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法律

援助署 (“法援署 ”)、律政司及庫務局的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負

責全面檢討法援署用以評定法律援助服務申請人經濟資格的準則。此

外，工作小組亦檢討了法律援助的範圍及《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章 )
的實施情況。當局於 1997年 12月發出 “1997年法律援助政策檢討 ”諮詢

文件，就工作小組提出的 17項建議徵詢公眾意見。

3. 根據政府當局收到的意見，公眾對諮詢文件其中 6項建議並無

異議，但對其餘 11項則意見不一。政府當局在考慮過公眾提出的意見

後，已按情況對有關建議作出適當修改。

4. 工作小組提出的 17項最終建議中有 7項須對法例作出修訂，而

其中 3項已反映在條例草案中，內容如下——

(a) 賦予法律援助署署長 (“法援署署長 ”)酌情決定權，可減收或

省免其對被保留或被收回財產的押記所孳生的利息；

(b) 規定接受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輔助計劃 ”)所提供法律援助的

人，無論其案件的裁決如何，均繳付中期分擔費用；及

(c) 把法律援助範圍擴大至包括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死因研訊案

件中的死者近親。

5. 其餘 4項須對法例作出修訂的最終建議旨在——

(a) 訂明以何方式或在何情況下計算或釐定就法律援助的批予而

須繳付的分擔費用及可予減免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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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調整法律援助受助人的分擔費用級別表，並就應給予法律援

助的《人權法案》案件釐定不同的資源上限；

(c) 賦權法援署署長可訂定例外情況，另行釐定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計劃 (下稱 “綜援 ”)受助人的財務資源；及

(d) 清楚訂明法援署署長若信納不適宜按規例第 8條取消法律援

助證書，可無須作出此舉。

上述建議會透過對《法律援助規例》及《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

用 )規例》的修訂予以實施，該等修訂將於條例草案獲通過後作出。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6. 本條例草案旨在實施 1997年法律援助政策檢討所提出的 3項
最終建議，此等建議載述於上文第 4段。

7.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成為法例，將自行政署長以憲報公告指定

的日期起實施。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8. 在 1999年 10月 1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法案

委員會研究本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9. 法案委員會由劉漢銓議員擔任主席，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4
次會議。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及法律援

助服務局所提出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10. 政府當局表示，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會向立法會

提交《 2000年法律援助 (修訂 )規例》及《 2000年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

分擔費用 )(修訂 )規例》，該兩條修訂規例將納入上文第 5段所述的 4項
最終建議。政府當局因此建議一併研究條例草案及該兩條修訂規例的

擬本，法案委員會贊同當局的建議。

11. 法案委員會歡迎有關調高個人開支豁免額的建議，因為此舉

可令更多家庭在經濟上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請資格。但法案委員會對條

例草案及兩條修訂規例中的若干建議表示關注。法案委員會商議有關

事項的結果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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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可動用收入及經濟資格

12. 部分議員認為，家庭每月開支中位數能更真實地反映作為法

律援助服務對象的中下階層的開支模式。他們認為應以家庭每月開支

中位數，而非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顯示開支最低的 35%家庭的每月平均

開支，作為釐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的可動用收入的基準。

13. 政府當局解釋，不宜採用家庭開支中位數，因為該數字未必

能代表法律援助服務對象的一般開支水平。政府當局反之建議採用開

支最低 35%家庭的開支模式作為基準。平均來說，該指標會使在經濟上

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家庭，由現時相等於全港家庭總數的 48%提高至

58%。按照現行安排，當局在評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能力時，是以綜

援金額作為可從申請人的入息總額中扣除的個人開支豁免。在建議安

排下，綜援受助人仍有資格申請法律援助，而且獲豁免繳付分擔費用。

政府當局亦表示，家庭開支中位數不是適當的指標，因為如採用此指

標，便會把不屬於法律援助服務對象的中上階層家庭包括在內。況且，

財務資源超出標準法律援助計劃 (“標準計劃 ”)所訂 169,700元經濟資格

限額的人士，仍可根據輔助計劃申請法律援助。

14. 若干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在下次檢討標準計劃的經濟資格限

額時，應考慮根據家庭每月開支中位數計算法律援助申請人的可動用

入息。政府當局答允跟進該項建議。

15. 部分議員認為，輔助計劃的經濟資格限額應予調高，讓更多

“夾心階層 ”人士可合資格獲得法律援助。他們認為，鑒於當局在批准

向申請人給予法律援助前，會先作出 “案情審查 ”，因此即使將輔助計

劃所訂的 471,600元上限調高一倍，仍不會損害輔助計劃基金的財政能

力。況且，受助人如勝訴，將須悉數繳付法援署所支付的訟費，並付

出所收回或保留的財產的 15%。

16. 政府當局解釋，輔助計劃是一項財政上自給自足的計劃，用

以協助財務資源超出標準計劃的資格上限，但未必有足夠能力自費進

行訴訟的夾心階層人士。政府當局指出，在 1997年 4月至 7月期間，約

佔法援署經辦案件八成的 4類案件 (即婚姻、僱員補償、交通意外及雜類

個人傷亡 )，每宗案件的平均訟費，都低於或只稍高於目前的上限。舉

例而言，標準計劃現行的 169,700元經濟資格限額，與婚姻及僱員補償

兩類案件平均分別為 30,000元及 90,000元的訟費相比，實高出很多。雖

然交通意外及雜類個人傷亡案件的平均訟費高於標準計劃的上限，但

仍低於或只稍高於輔助計劃所訂的 471,000元上限。

17. 目前，在輔助計劃下受理案件的受助人，在勝訴後除須悉數

繳付法援署所支付的訟費外，還須付出所收回或保留的財產的 15%，對

於此項現行安排，政府當局表示，鑒於輔助計劃基金財政狀況相當穩

健，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便會就《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

費用 )規例》提出修訂，將分擔比率由現時的 15%減至 12%。



4

18. 部分議員指出，雜類個人傷亡案件當事人所獲得的賠償可相

當可觀。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要求輔助計劃受助人如在訴訟中

勝訴，須按比例計算法而非按建議的 12%劃一比率分擔費用。政府當局

答允在下次檢討輔助計劃的分擔比率時，會充分考慮此建議。

19. 政府當局表示，檢討法律援助服務是一項持續的工作。開支

數字會逐年根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以計入通貨膨脹，直至每 5年
一次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公布新的開支數字為止。此外，兩項法律援

助計劃的經濟資格限額亦會每年檢討一次，以計入通貨膨脹，而隔年

更會計入訟費增減幅度及其他相關因素。

《人權法案》案件中的分擔費用

20. 部分議員指出，在條例草案或修訂規例的擬本中，並無條文

規定牽涉在《人權法案》案件的法律援助受助人可獲豁免分擔費用。

該等議員認為，既然絕大多數《人權法案》案件都關乎影響社會大眾

人權的重要法律觀點，當局不應要求此類案件的當事人按比例計算法

分擔費用。

21. 政府當局指出，《人權法案》案件的費用分擔比率已在《法

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規例》第 13條及附表 3第 I部第 (a)及 (c)段
中訂明。政府當局認為，要求《人權法案》案件的受助人付出部分資

源，分擔其所接受的公帑資助服務的費用，實屬合理。依政府當局之

見，只基於所牽涉案件的性質而讓相對富裕的人免費享用政府資助的

法律援助服務，並非運用公帑的恰當方法。

法援署署長就收回或保留的財產所作的第一押記

22. 議員察悉，根據第 91章第 18A條，受助人若在法律程序中接受

法律援助，而在該法律程序中有任何財產為受助人收回或保留，法援

署署長有權在該財產上作第一押記。若法援署署長同意押後執行該第

一押記，受助人須繳付自第一押記首次註冊當日起計，以每年 10%單利

率孳生的利息予法援署署長。

23. 議員詢問，若受助人遭遇經濟困難，除收回的財產外別無其

他財務資源，法援署署長可否免除就收回或保留財產所作的第一押

記。

24. 政府當局表示，為該等人士另作安排，會對因獲得現金賠償

而 有 能 力 付 款 的 受 助 人 不 公 平 。 政 府 當 局 指 出 ， 根 據 第 91 章 第

19B(1)(a)(iii)條，法援署署長如信納執行第一押記會導致受助人遭遇嚴

重困苦，而減少就收回或保留財產作出的第一押記在所有情況下均屬

公正及公平，法援署署長獲賦權減少有關押記，但以不超過 57,400元為

限。此外，根據條例草案第 5條，法援署署長獲賦酌情決定權，可免除

或減免受助人因就收回或保留財產所作的第一押記押後執行而須繳付

的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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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須出席死因研訊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25. 鑒於《 2000年法律援助 (修訂 )規例》擬本中第 9條的新訂規則

第 15B(1)條訂明在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死因研訊案件中，哪些類別的死

者親屬可獲法援署署長行使酌情決定權向其給予法律援助，議員關注

到此項條文可能無意中局限了可獲得法律援助的死者家人的類別。

26. 為釋除議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已將新訂規則第 15B(1)條對有

關人士的描述作出修訂，使其與《勞資審裁處 (訴訟人儲存金 )規則》第

7條中的有關描述更為接近。政府當局亦就新訂規則第 15B(2)條作出修

訂，訂明如法援署署長信納無法合理地向新訂規則第 15B(1)條所描述的

人給予法律援助，可向其認為可合理地視為死者尚存近親的人給予法

律援助。

27. 議員確信，經修訂的新訂規則第 15B條能確保法援署署長可酌

情行使其決定權而不受掣肘。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8. 議員普遍認為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可以接受。議員認為，在

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有需要就標準計劃中可動用入息的計算

方法及輔助計劃的費用分擔比率再作檢討。法案委員會贊同請求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跟進此兩項事宜。

29. 政府當局已建議於 2000年 5月 3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政府當局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盡快提交《 2000年法律援助 (修訂 )規
例》及《 2000年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 )規例》，讓立法

會議員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有時間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34條研究該兩項修訂規例。由於法案委員會最早可於 2000年 4月 28
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政府當局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54(5)(c)條
請求立法會主席批准於 2000年 5月 3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30. 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並建議議員支持政府當局提出在

2000年 5月 3日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建議。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1.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的商議結果，並支持上文第 30段所

載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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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1999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劉漢銓議員 (主席 )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吳靄儀議員

陳國強議員

梁耀忠議員

曾鈺成議員

劉健儀議員

總數： 9名委員


